附件3
长沙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报人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bookmark: _GoBack]1.严格遵守《长沙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长沙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长沙市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沙市科研诚信管理办法》等制度的相关规定。
2.本人、申请单位和申报项目均符合申报通知要求，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完整、合法、合规，无重复申报、多头申报情况。
3.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及本基金项目均已完成验收。
4.按要求报批重大调整事项，不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修改项目任务书约定的目标和任务，不存在未经批准转包、分包科研任务等情况。
5.不存在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科研成果，或编造科研成果等情况。
6.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套取、转移、私分财政科研资金等情况。
7.不存在负面清单中的行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支出。
8.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科研信用，无违反科技伦理规范行为，无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及其他限制项目申报的情况。
9.在项目申报、评审、执行和验收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各项规定和纪律。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长沙市科学技术局依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单独或合并采取批评教育、撤销资助项目、取消申请资格、缓拨或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付经费等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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